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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00,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

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76,150,444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18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特宝生物” 或“特宝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3日出具《关于同意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828号），获准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650

万股，并于2020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406,800,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8,205,08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368,594,919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限售

股股东数量为39名，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180,150,444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4.29%，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1年1月18日起上市流通（因2021年1月17日（周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

顺延至下一交易日2021年1月18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有关承诺

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周卫东、王世媛、杨美花、张林忠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3、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4、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5、本人作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满十二个月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

前股份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本项减持承诺与本承诺函的其他

内容相冲突，本人承诺将按照少减持的原则进行减持。

（二）持股5%以上的股东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 特宝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发行

注册后，自特宝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特宝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公司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

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且减持后的持股比例低于百分之五后六个月内，本公司采

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特宝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一。 本公司持有特宝公司的股权若被质押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二日内通知特宝公

司，并予公告。

3、本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限售期满后，每年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本公司在首次公

开发行前所持有的特宝公司股票数的百分之五十。本公司减持所持有的特宝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公司不减持特宝公司股份：

（1）特宝公司或本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期间，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六个月的；

（2）本公司因违反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未满三个月的；

（3）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5、特宝公司上市后，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情形，触

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公司不减持公

司股份。

6、特宝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标准的，自相关决定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或者恢复上市前，本公司不减持公司股份：

（1）上市公司因欺诈发行或者因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上市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罪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3）其他重大违法退市情形。

7、本公司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任，本

公司将承担特宝公司、特宝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股票的收益将

归特宝公司所有。

8、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公司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公司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三）公司监事郑善贤及配偶赖伏英作为合计持股超过5%的股东自愿锁定股份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郑善贤为公司监事，与配偶赖伏英持股合计超过5%，郑善贤和赖伏英共同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本人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十五个交易日前预先披

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 采取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减持，且减持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低于百分之五后六个月内，本人

及配偶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继续减持的，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本人及配偶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

（3）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限售期满后，每年减持的前述股份合计不超过本人在首次

公开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数的百分之五十。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特宝生物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人减持所持有的特宝生物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特宝生物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一年内减

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5）本人将忠实履行所作出的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若不履行本承诺所赋予的义务和责

任，本人将承担公司、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因此所受到的任何损失，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收益将

归公司所有。

（6）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上述

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2、郑善贤作为公司的监事，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

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任期

届满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

期届满后6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王君业、左仲鸿、孙志里、陈方和、郑杰华、赖力平、邹平以及原公司

董事李一奎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3、 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 期间如有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4、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五）担任公司监事的其他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担任公司监事的刘军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且本人在公司担任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

任期届满后6个月内，如上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每年转让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但自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除上述承诺外，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股票交易的

要求。

（六）公司其他股东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其他股东杨毅玲、钟伟明、顾文、沈世烨、卢清松、白秀燕、张子民、刘斌、肖清江、郑成已、林静

怡、王珺、刘春凤、郑建华、廖小金、张平、刘满荣、郭拾万、骆诗鸿、林勇涛和蔡南南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七）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国金证券特宝生物高管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其所作

出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特宝生物限售股份持有

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作出的各项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科创板上

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

则和股东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对特宝生物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80,150,444股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4,000,000股，限售期为12个月。 本公司确认，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176,150,444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1月18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122,285,114 30.06 122,285,114 0

2 郑善贤 11,820,230 2.91 11,820,230 0

3 赖伏英 9,972,195 2.45 9,972,195 0

4 左仲鸿 6,658,201 1.64 6,658,201 0

5 李一奎 5,741,403 1.41 5,741,403 0

6 王君业 3,827,604 0.94 3,827,604 0

7 孙志里 1,556,746 0.38 1,556,746 0

8 陈方和 1,549,899 0.38 1,549,899 0

9 张林忠 1,466,228 0.36 1,466,228 0

10 顾 文 1,371,518 0.34 1,371,518 0

11 赖力平 1,335,567 0.33 1,335,567 0

12 杨美花 1,272,586 0.31 1,272,586 0

13 周卫东 1,102,534 0.27 1,102,534 0

14 王世媛 876,086 0.22 876,086 0

15 杨毅玲 719,039 0.18 719,039 0

16 钟伟明 663,940 0.16 663,940 0

17 邹 平 636,755 0.16 636,755 0

18 郑杰华 628,077 0.15 628,077 0

19 林静怡 296,638 0.07 296,638 0

20 王 珺 273,400 0.07 273,400 0

21 沈世烨 207,372 0.05 207,372 0

22 卢清松 158,433 0.04 158,433 0

23 刘 军 151,738 0.04 151,738 0

24 白秀燕 149,685 0.04 149,685 0

25 张子民 147,362 0.04 147,362 0

26 刘 斌 136,563 0.03 136,563 0

27 沈 敏 133,283 0.03 133,283 0

28 肖清江 123,029 0.03 123,029 0

29 郑成已 109,356 0.03 109,356 0

30 刘春凤 109,356 0.03 109,356 0

31 郑建华 103,892 0.03 103,892 0

32 廖小金 95,690 0.02 95,690 0

33 张 平 95,690 0.02 95,690 0

34 刘满荣 87,349 0.02 87,349 0

35 郭拾万 80,654 0.02 80,654 0

36 骆诗鸿 76,549 0.02 76,549 0

37 林勇涛 70,673 0.02 70,673 0

38 蔡南南 60,010 0.01 60,010 0

39

国金证券－招商银行－

国金证券特宝生物高管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00,000 0.98 4,000,000 0

合计 180,150,444 44.29 180,150,444 0

注：上述占总股本比例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76,150,444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4,000,000 12

合计 180,150,444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830� � �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时2021-001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香溢租赁）

本次担保金额：3,77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16,095万元（含本次担保）；为控股子公司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485,000万元。

逾期对外担保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况

2021年1月5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以

下简称：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保理融资额度为

3,770万元，保理融资额度有效期自2021年1月5日至2023年6月5日。

同日，公司与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由公司为上述主合同项下全部

债权的履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21年1月7日，公司收到上述两份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比例62.609%， 注册资本：

4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胡秋华；注册地点：浙江省宁波市；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租赁；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

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机械设备租赁、农业机械租赁、运输装卸设备租赁、电力设

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印刷设备租赁、汽车租赁、船舶

租赁、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维修、租赁业务咨询、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实业项目投资；机械设

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日用品、办公家具、工艺品、建材及化工产品的批发、零售。

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65,200.53万元，净资产61,812.29万元，资产负债率

5.20%。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3,043.73万元，净利润1,544.76万元。 （经审计）

2020年9月30日，该公司总资产65,397.09万元，净资产63,250.28万元，资产负债率

3.28%。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598.94万元，净利润1,855.07万元。 （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的主要内容

2021年1月5日， 香溢租赁向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转让其与承租人直接形成的应收

账款，由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按照“应收账款债权转让清单” 中对应的应收账款之和，给

予香溢租赁3,770万元的保理融资。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公司与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签署《保证合

同》，就上述《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项下主债权向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债权人（保理银行）：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

被担保的债务人：浙江香溢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主合同：指债务人香溢租赁和债权人交通银行宁波江北支行签订的《公开型有

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

（二）主债权：指主合同《公开型有追索权国内保理合同》项下的全部主债权。

（三）保证方式：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五）保证期间：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四、公司意见

（一）2020年5月8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担保公司2020

年度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同意在最高额61亿元范围内，公司

为下属担保公司浙江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区香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2020

年度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担保。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在担保总额范围内，对上述被担保

单位的担保额度进行适度调配。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溢租赁2020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

在10亿元额度内，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2020年度保理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融资， 或在金融资产交易中心发行投资收益权产品等对外融资行为提供担

保，担保总额不超过9.1亿元，担保方式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提供流动性支持等。 其中对全

资子公司香溢融通（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不超过3亿元；对控股子公司浙江香溢金联有限公司、浙江香溢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浙

江香溢德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香溢典当有限公司、宁波香溢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不超过6.1亿元。 公司可根据实际需要，对上述被担保单位的担保额度在相对应的全资子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内调剂使用，但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和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

之间不可以调剂使用。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允许单笔担保金额可超过公司净资产10%。

以上担保额度已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上述

额度内执行。 上述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

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日止。

（二）公司认为：本次担保未与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的精神相违背。 本次担保相关标的未超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授权，符合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担保工程保函担保业务提供的最高额保证

担保485,000万元，实际使用担保余额251,708.78万元；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香溢租赁保理

融资及商业贷款提供担保余额16,095万元（含本次担保）；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下属公司的对外融资行为提供担保余额0万元。实际担保余额合计267,803.78万元，占公

司2019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211,301.02万元的126.74%，无其他担保，无逾

期担保。 上述担保均未超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7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1-001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的通知，2021年1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收到有效表决票11份。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特能源香港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电研电力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项议案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上述决议内容详见临2021-002号《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089� � � � � � �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1-00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新特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公司）、南京电研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京电研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变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代其全资子公司香

港公司出具保函，金额不超过1,700万美元，构成新能源公司对香港公司的担保。截至目前新能源公司已

为香港公司担保金额为1645.81万美元。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衡变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电

研公司3,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衡变公司对南京电研公司无担保。

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沈变公司4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对沈变公司无担

保。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公司无担保逾期。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概述

为了保证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公司经营业务的良好开展， 新能源公司代香

港公司出具履约保函、质量保函等保函，金额不超过1,700万美元，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决议有

效期2年，代开保函期限自保函出具日起不超过2年。 该事项构成新能源公司对香港公司的担保。

为了满足业务拓展及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衡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京电研公司拟向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3,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衡变公司对该银行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为了满足业务拓展及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沈变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申

请4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公司对该银行贷款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3年。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月7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控股公司特变电工新疆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特能源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特变电工

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南京电研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上述议案均同意票11票，反对票 0�票，

弃权票0�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新特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注册资本：2,100万美元（新能源公司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业务，建设、经营风电和光伏电站、技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贸易等。

香港公司是公司控股公司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是新能源公司的境外持股平台及业务承接平

台，承担设备采购及供应、物流贸易等业务，通过香港公司进行税收筹划。 截至2019年12月31日，香港公

司资产总额18,624.27万元， 负债总额4,717.66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为4,

717.66万元），净资产13,906.61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473.65万元，实现净利润-5,967.97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香港公司资产总额16,175.18万元，负债总额2,479.17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479.17万元），净资产13,696.01万元，2020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313.60万元，实现净利润-210.60万元，资产负债率15.33%(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等级状况：香港公司无银行贷款，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2、南京电研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江北新区小柳工业园柳州北路29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朱志勇

经营范围：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生产销售自研产品；软件（含嵌入式软件）

开发及销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制造、销售等。

信用等级状况：根据南京电研公司2020年9月30日企业信用报告，南京电研公司无逾期贷款，无不良

记录，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 39,999.00 99.9975%

特变电工南京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1.00 0.0025%

合计 40,000.00 100%

注：衡变公司持有特变电工南京智能电气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南京电研资产总额35,075.05万元，负债总额18,853.2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

总额为253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8,473.92万元），净资产16,221.83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7,

314.98万元，实现净利润1,756.26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南京电研资产总额37,

578.35万元，负债总额19,781.9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19,345.53万元），净资

产17,796.38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8,748.37万元， 实现净利润1,212.02万元， 资产负债率

52.64%(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32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17,832万元

法定代表人：马旭平

经营范围：变压器、电抗器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服务；高低压电气及成套、箱式变电站、电

气自动化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变电站的运营与维护等。

信用等级状况：根据沈变公司2020年9月30日企业信用报告，沈变公司无逾期贷款，无不良记录，信

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110,617.00 93.88%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55.00 4.04%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460.00 2.09%

合计 117,832.00 100%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沈变公司资产总额1,052,301.53万元，负债总额612,591.11万元（其中银行

贷款总额为188,287.79万元，流动负债总额为553,621.91万元），净资产439,710.42万元，2019年度实

现营业收入532,248.78万元，实现净利润736.97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至2020年9月30日，沈变公

司资产总额1,054,185.28万元，负债总额612,591.11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为193,715.14万元，流动

负债总额为496,318.09万元），净资产480,843.92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44,981.90万元，实

现净利润26,971.97万元，资产负债率54.39%(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主要内容

1、新能源公司为香港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为了保证香港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新能源公司代香港公司出具履约保函、质量保函等各类保函，

代开保函余额不超过1,700万美元，在该金额内可滚动使用。 代开保函期限自保函出具日起不超过2年。

上述代开保函事项构成新能源公司对香港公司的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在上述额度内对新

能源公司具体代香港公司开具保函事宜进行审批办理。

2、衡变公司为南京电研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为了满足业务拓展及生产经营需要,�南京电研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申请

1年期3,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授信，用于办理保函、银票等业务，衡变公司对南京电研公司3,000万元人

民币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3、公司为沈变公司担保主要内容

为了满足业务拓展及生产经营需要,沈变公司拟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银

行贷款，其中2年期贷款3亿元，贷款利率2.7%，1年期贷款1亿元，贷款利率3.5%。 公司对沈变公司4亿元

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3年。

四、董事会意见

香港公司是新能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较低，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新能源公司代香港公司出具相关保函，保障其项目的执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南京电研公司为衡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合理，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

控。本次衡变公司为南京电研3,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南京电研持续稳定发展，保

障其生产经营及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沈变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合理，经营正常，具备到期还款的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公司为沈变公司人民币4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沈变公司持续稳定发展，保障其

生产经营及发展所需资金，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沈变公司其他股东并不参与沈变公司的日

常经营管理，本次其他股东未按持股比例为沈变公司4亿元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620,933.07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509,183.29万元， 分别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7.80%、14.60%。 增加对香港公司、南京电研公司、沈变公司的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为675,116.01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49,183.29万元，分别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9.35%、15.74%（外币按2020年11月30日汇率：1美元=6.5782人民币；1

印度卢比=0.089人民币；1埃及镑=0.4203人民币折算）。

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被担保公司营业执照。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988� � � �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1-001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及再次办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7日收到控股股东赵美光先生

出具的《关于解除部分股票质押及再次办理股票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质情况

2020年7月，赵美光先生将其持有的52,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在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

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回购期限为一年。近日，赵美光先生将其中的10,000,000股办理了解除质

押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赵美光

本次解质股份（股） 1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0%

解质时间 2021年1月6日

持股数量（股） 286,763,548

持股比例 17.2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00,26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4.9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3%

注：上表中“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及比例为重新办理股票质押后数量及比例。

二、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2021年1月6日， 赵美光先生将其持有的24,26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

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进行融资，回购期限为一年。 本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赵美光 是

24,260,

000

否 否

2021.01.0

6

2022.01.0

6

中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8.46% 1.46%

收购郴州雄

风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

（二）赵美光先生本次质押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

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美光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赵美光

286,763,

548

17.23

%

86,000,

000

100,260,

000

34.96

%

6.03% 0 0

74,375,

000

0

北京瀚丰中

兴管理咨询

中心 （有限

合伙）

51,515,

151

3.10%

15,000,

000

15,000,

000

29.12

%

0.90%

15,

000,

000

0

36,515,

151

0

赵桂香

2,146,

600

0.13% 0 0 0 0 0 0 0 0

赵桂媛

2,146,

600

0.1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42,571,

899

20.59

%

101,000,

000

115,260,

000

33.65

%

6.93%

15,

000,

000

0

110,890,

151

0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461� � � � �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2021－001

债券代码：110077� � �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减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2587号）核准，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

20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180,000万元，债券简称“洪城

转债” ，债券代码“110077” ，洪城转债于2020年12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其中公司控股

股东南昌水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业集团” ） 配售洪城转债5,294,640张 （人民币52,

946.4万元），占发行总量的29.41%。

2021年1月7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水业集团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水业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洪城转债1,800,000张，占发行总量的10%。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

本次减持前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前占发

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

量（张）

本次减持占发行

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后持

有数量（张）

本次减持后占

发行总量比例

水业集团 5,294,640 29.41% 1,800,000 10% 3,494,640 19.41%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461� � � � � � �证券简称：洪城水业 编号：临2021－002

债券代买：110077� � � �债券简称：洪城转债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江西省高企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于近日发布的《关于公布江西省2020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

单的通知》，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南昌市湾里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湾里水司” ）被认定为江西省2020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并获发《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证书编号：GR202036001179），有效期三年，发证时间为2020年9月14日。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湾里水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后的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企业所得税按15%的税率征收，将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127� � � � � � � � � � �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2021-005

债券代码：113016� � � � � � �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191016� � � � � � �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2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同

比增减

本月

数量

本月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数量

本年累计

同比增减

汽车

整车

新能源

汽车

2,383 -0.58% 19,357 95.62% 3,259 5.81% 20,275 123.07%

其他车型 26,541 -33.53% 258,511 -17.63% 31,573 -22.93% 253,315 -19.91%

合计 28,924 -31.67% 277,868 -14.17% 34,832 -20.92% 273,590 -15.92%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0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0686�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龙汽车 编号：临2021-001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12月份客车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项目名称 本月数 去年同月

当月同比

增减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客车生产量 5109 7339 -30.39% 43786 57551 -23.92%

其中：大型客车 1515 2110 -28.20% 10829 16303 -33.58%

中型客车 861 1285 -33.00% 6025 8532 -29.38%

轻型客车 2733 3944 -30.70% 26932 32716 -17.68%

客车销售量 6521 7627 -14.50% 43594 57254 -23.86%

其中：大型客车 1833 2139 -14.31% 11085 15995 -30.70%

中型客车 823 1318 -37.56% 5985 8589 -30.32%

轻型客车 3865 4170 -7.31% 26524 32670 -18.81%

注：本表为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8日

证券代码：601018� � � � �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1-0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份及年度主要生产数据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12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5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14.8%；完成货物吞吐量6234万吨，同比增长3.5%。

2020年度，公司累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307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7%；完成货物吞吐量84638万

吨，同比增长4.4%。

本公告所载 2020年12月份及年度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 与最终实际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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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5日发行了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结果公

告如下：

债务融资工具名称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债务融资工具简

称

21沪电力SCP001

代码 012100025

债务融资工具期

限

65日

计息方式 付息固定利率 发行日 2021年1月5日

起息日 2021年1月6日 兑付日 2021年3月12日

发行总额 19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年化）

2.4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主承销商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七日


